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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儿童：减重把握“吃、动、睡”

当前我国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
约为 19%，儿童青少年肥胖已成为重要的公共
卫生问题。

天津市儿童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林莹
说，肥胖会影响孩子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
统、骨骼发育等，儿童期肥胖还会给成年健康带
来“三高”、冠心病、肥胖相关癌症等远期危害。

专家指出，儿童减重应综合把握合理膳
食、运动和睡眠。饮食上做到小份多样：每日
摄入 12种以上食物，要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
类、禽畜鱼蛋奶类和大豆坚果类，每周摄入 25
种以上食物。

用餐顺序最好是先吃蔬菜，再吃鱼禽肉蛋
豆类，最后吃谷薯类。蔬菜的膳食纤维可以增
加饱腹感，稳定餐后血糖，减少胰岛素波动。

同时，超重肥胖儿童应在专业人员的安全
评估和指导下，结合自身运动能力循序渐进运
动，可从每天20分钟慢慢增加时长。应保证每
周3至4次、每次20至60分钟中高强度运动。

“睡眠上，5岁以下儿童应保持每天10—13
小时睡眠时长，6—12岁儿童应保持 9—12小
时，13—17岁青少年应保持8—10小时。同时，
每天久坐时间不超过 1小时，视屏时间越少越
好。”林莹说。

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协和医院临
床营养科主任于康建议，定期监测超重肥胖儿
童的身高、体重和生长曲线，在不影响正常发
育的前提下，控制体重增长速度。学龄前儿童
通常不推荐药物和手术治疗。

老年群体：腰围指标很重要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代谢能力、咀嚼能
力和感觉器官等逐步退化，可能导致营养不足或
营养过剩。专家提示，对于老年人群特殊的生理
和营养状态，应结合健康状况和相关危险因素
进行全面评估，制定相应营养和运动方案。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
刘英华说，研究表明，老年肥胖患者减重对冠
状动脉疾病、2型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有显著
改善，但可能对骨密度和瘦体质量有轻微负面

影响，尤其是老年女性更易增加骨质疏松和骨
折风险。

如何判断老人需要增重还是减重？刘英
华介绍，对于老年人的体重管理，应综合BMI、
腰围和体脂率进行判断。正常老年人的体脂
率比一般成年人适度增高，男性一般在 20%—
25%，女性在25%—30%。体脂率过高，说明身
体脂肪过多；体脂率过低，则可能存在营养不
良等问题。

研究表明，腹部肥胖与老年人衰弱密切相
关，腰围可能是检测老年人健康风险的更好指
标。“一般来说，男性腰围应小于 90厘米，女性
应小于85厘米。如果超过这个标准，即使BMI
正常，也可能存在腹部脂肪过多的问题，增加
慢性疾病风险。”刘英华说。

专家提示，老年人的肌肉数量和力量都在

下降，体重管理应以保留肌肉为核心目标，循
序渐进，避免快速减重或增重。

饮食上，应保证足量优质蛋白搭配适量果
蔬，推荐肥胖中老年人采用“221餐盘法”：2拳
蔬菜（半数为深色）、2掌心高蛋白食物（鱼、豆
制品为主）、1拳低血糖生成指数（低GI）主食
（如糙米燕麦），增加抗阻运动，同时补充蛋白
营养补充剂。

孕期哺乳期女性：警惕生育性肥胖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
赖建强在日前举行的全国营养科普大会上介
绍，当前，生育性肥胖是女性体重管理的一大
难点。孕前、孕期和产后是三个关键时期，可
能导致女性体重增加、产后体重滞留，带来超
重和肥胖的风险。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结果显示，
我国女性孕期体重增长平均达14公斤，有41%
的女性孕期体重增长超过推荐范围。而且，女
性产后体重难以恢复到孕前水平，产后 1至 2
年较孕前体重平均重 3公斤，有 39%的女性在
产后半年、1年和2年内体重滞留超过7公斤、6
公斤和5公斤。

赖建强说，肥胖会增加育龄期女性患 2型
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心血管代谢性疾
病和月经不调、子宫内膜癌、乳腺癌等特定疾
病的风险。此外，肥胖女性还可能出现生育特
征受损，如围产期胎儿死亡率升高、泌乳能力
下降、乳汁营养降低等，对后代生长发育产生
不良影响。

于康说，做好女性孕产期体重管理，应注
重合理膳食和主动运动，“孕前维持健康体重，
合理膳食，适当增加运动；孕期维持体重合理
增加，选择低GI、优质蛋白、低脂食物，每周适
度运动 150分钟；产后保持膳食多样，避免过
量，逐步提高运动强度和减重。”

专家建议，孕期和产后女性多做有氧、力
量、柔韧性、平衡性和盆底肌训练。孕妇应在
较凉爽的条件下进行运动，如在阴凉处或清晨
锻炼；尽量避免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运动，避免
骑马、高山滑雪等较为颠簸的运动。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儿童、老人、孕妈妈……

特殊人群如何科学控制体重？

超重和肥胖是导致心脑血管疾

病、糖尿病和部分癌症等慢性病的

重要危险因素，当前我国居民超重

肥胖形势不容乐观，亟需加强干预。

5 月 17 日至 23 日是全民营养

周，今年的主题是“吃动平衡 健康

体重 全民行动”。以营养和运动为

基础的生活方式干预是体重管理的

核心措施，儿童、老年人、孕期哺乳

期女性等特殊人群该如何科学控制

体重？营养专家给出建议。

新华社发

随着2025年“5·15 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系列活动深入开展，
为进一步普及投资者教育知识、强化市场主体维权意识，宁夏证监局
联合宁夏证券期货基金业协会、宁夏上市公司协会，精心选取六例全
国投资者保护典型案例，为广大投资者明晰维权路径、防范投资风险
提供了鲜活范本。

金通灵特别代表人诉讼案
金通灵连续多年财务造假，违法行为恶劣，损害投资者合法权

益。2024年 12月 30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
心）接受 60名投资者授权向南京中院申请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
2024年 12月 31日，南京中院发布特别代表人诉讼权利登记公告，经
投服中心申请，金通灵案转换为特别代表人诉讼。投服中心为本案诉
讼代表人，被告为上市公司及董监高、中介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员等24
名。截至目前，该案南京中院已发布特别代表人诉讼原告名单通知的
公告，开放端口供投资者查询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金通灵公司已发
布预重整债权申报公告。投服中心已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调取权利
区间内权利人名单，于2025年1月27日向南京中院申请登记，该案涉
及投资者人数约 5 万名。本案正在有序推进中。

“太安退”资金占用案
投服中心“零成本 ”代位诉讼全额追回大额股东占款

投服中心近期提起的太安退（400221，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代位诉讼以调解方式结案，成为首单通过司法协同实现

“零成本”代位诉讼全额追回大额股东占款诉讼案。太安退自
2018年至 2022 年上半年发生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4.6亿
元。2024年 9月，投服中心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股东
代位诉讼，代位太安退诉其控股股东、实控人、董事、高管损害公
司利益。经多次开庭，投服中心会同法院督促占用方太安堂集团
于 2025年 4月以股权转让暨代偿方式全额偿还占用资金本息合

计 5.72 亿元。2025年 5月，法院以诉中调解方式结案。考虑到投
保机构代位诉讼的公益特征，法院退回投服中心预交全部的 239
万元诉讼费用，相关公司承担了公益律师费用。此案为投保机构
高效维权提供了创新范本，为进一步发挥投保机构代位诉讼功效
做出了有益探索。

王某某操纵市场支持诉讼案
全国首单投保机构提起操纵市场“支持诉讼+损失测算 ”案王某

某控制并使用 145个证券账户，操纵 8只股票，行政罚没金额高达 5.7
亿元。2023年 9月 18日起，投服中心分批支持投资者向福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某某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法院委托中证资
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简称中证法律服务中心）进行损失测算。2024
年5月21日，本案获一审胜诉判决，判决完全采纳中证法律服务中心
出具的损失测算意见，投资者全部胜诉，判赔约 66万元。本案标志着
全国首单操纵市场领域“支持诉讼+损失测算”案件落地，也是首单法
院根据投保机构损失测算意见作出判决的操纵市场案件，对于推动操
纵市场民事责任落实，丰富操纵市场司法实践，推动相关司法解释出
台具有示范引领作用 。

第一医药案
全国首例投资者保护机构公开提名独立董事案

2024年 6月 21日，投服中心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获上海第一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第一医药）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相关议案获 99.99%有效表决权股份同意，其中投服中心公开征
集股份数占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的 99.98%。这是我国资本市场首例
公开提名独立董事个案，开创了投资者保护机构提名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之先河，为拓宽独立董事来源、完善独立董事选任机制进行了有益
探索，为推进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积累了有益经验，有利于更好维护中
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某私募基金产品代销纠纷案
全国首单“示范调解+仲裁确认 ”机制化解私募基金群体性 纠纷案

2024年，中证法律服务中心陆续受理了多名投资者与某机构关
于某私募基金产品代销纠纷。考虑到相关纠纷案情、投资者诉求基本
相同，中证法律服务中心创新工作方式，借鉴法院示范判决工作机制，
在做好投资者解释沟通工作的前提下，设计、运用“示范调解+仲裁确
认 ”机制，选取其中10件纠纷作为示范案件先行调解，引导当事各方
达成调解协议，并通过仲调对接机制以仲裁确认形式赋予调解协议以
强制执行力。示范案件调解成功后 ，本纠纷平行案件皆以相同标准
快速完成调解和确认。目前，已有 97名投资者通过这一机制获得赔
偿近3亿元。这是资本市场首次以“示范调解+仲裁确认”工作机制化
解私募基金群体性纠纷，这一工作机制是对新时代“枫桥经验 ”的坚
持和发展 ，为 化解群体性纠纷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本，有利于进一步
提高调解工作质效，更好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共建资本市场和
谐生态。

“远高债”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适用法院示范调解高效化解债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等被交易所采取
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后该发行人因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等被行政
处罚。2024 年，56名投资者先后以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纠纷将该发
行人、主承销商及其他证券服务机构起诉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通过

“总对总”在线调解平台分4批将其中27件同意调解的案件委派至证券
期货调解组织调解。基于人民法院前期已就类案在诉前诉中做出成功
调解和解的示范案例，调解组织与法院沟通了解案情，对债券持有人
以及主承销商摸底掌握调解意愿，形成调解协议，并通过“总对总”在
线调解平台请人民 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有效推进调解工
作。经调解，投资者获得赔偿600余万元，调解成功率100%。本案充
分发挥证券 期货调解组织专业和公益优势，有效解决债券虚假陈述
类案件审 理难度大、周期长，以及投资者维权成本较高等问题，同时
本案通过“总对总”机制高效调解和司法确认，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
跑路、投资者少跑腿”，有效降低维权成本，提高调解协议执行率。

投资者保护典型案例


